《仙游县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办法（送审稿）》

起草说明

为加强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预付式消费市场秩序，根据工作安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研究起草了《仙游县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办法（送审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与此同时,因该交易方式所带来的投诉及纠纷逐年增加，给市场秩序，甚至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文件予以规范势在必行。

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由于目前预付卡发卡门槛低，对于预付卡经营者缺乏有效监管，部分经营者的不诚信甚至违规发卡行为已经对行业健康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城市的营商环境，有必要通过发布政策措施文件进一步细化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经营者责任义务、规范预付卡经营者的行为。

二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在预付卡消费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 “诱导办卡”、“收款跑路”、“霸王条款”等侵犯预付卡消费者权益行为时有发生,急需通过发布政府文件规范经营者行为，以此解决消费者的痛点难点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提升政府管理水平。通过借鉴外地及莆田市发布的有关预付卡管理的政策文件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仙游县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办法，为预付卡的发行、兑付及监督管理提供保障，有利于提升我县政府的管理水平。
二、指导思想和起草工作原则

《《办法（送审稿）》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促进发展、规范秩序的基本理念，通过充分发挥政策文件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有效解决单用途预付卡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起草工作原则：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制定政策措施。《《办法（送审稿）》以近年来我县预付卡领域中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为切入口，通过梳理问题涉及的环节、职能部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二是严格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内容和立法精神，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通过规范经营者行为为手段，但又不对经营者的自主经营进行过分干预。三是充分借鉴外地及莆田市先进经验，并总结固化我县预付卡监督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措施和成熟做法。四是综合运用风险警示、行政处罚等多种措施化解预付卡领域的问题。
三、《办法（送审稿）主要内容

《办法（送审稿）》共计三十二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办法（送审稿）》首先对单用途预付卡的定义、部门职责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强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2.《办法（送审稿）》对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实行备案管理，要求开展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的经营者采取必要措施，切实保障预付资金安全。

3.《办法（送审稿）》围绕单用途预付卡的经营行为，对预付卡的发行、中止、退款等行为进行了规定，规范预付卡经营者的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办法（送审稿）》针对预付卡的监管，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可提请多部门跨部门综合监管或联合执法，并综合运用信用管理手段，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5.《办法（送审稿）》最后规定施行日期。

